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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珍宝岛”）拟与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虎林龙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龙鹏投资”）

共同投资浙江特瑞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瑞思”或“标的公司”），

其中珍宝岛投资人民币 40,000 万元，占特瑞思增资扩股后总股本的 16.6665%；龙

鹏投资将其对特瑞思享有的 62,023.73 万元债权转换为股权，占特瑞思增资扩股后

总股本的 25.8429%。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交易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虎

林龙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回避表决，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过去 12 个月与同一关联人进行的交易以及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交易类

别相关的交易的累计次数及其金额：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况 

浙江特瑞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和商业化生产为一体的生物药

企业,珍宝岛为进一步加快进入生物药的研发、生产和销售领域，增强公司的核

心竞争力，拟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龙鹏投资及其他非关联方共同投资特瑞思，

其中珍宝岛投资人民币 40,000 万元，占特瑞思增资扩股后总股本的 16.6665%；龙

鹏投资将其对特瑞思享有的 62,023.73 万元债权转换为股权，占特瑞思增资扩股后



总股本的 25.8429%。 

（二）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进行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龙鹏投资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相关规定，龙鹏投资为公司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虎林龙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0 年 12 月 27 日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黑龙江省鸡西市虎林市东方红街道东升委 

注册资本：800 万元人民币 

执行事务合伙人：杜彦超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规定的需行政审批的项目除外）、

投资兴办实业、投资项目策划、经济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合伙人名称 出资比例 

申哲洙 45% 

杜彦超 27.5% 

虎林亿丰项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6.25% 

锡海春 1.25% 

 

龙鹏投资与珍宝岛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

其它关系。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龙鹏投资资产总额 22,552.2 万元，资产净额

7,474.09 万元，营业收入 0元，净利润 3,429.66 万元（未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一）本次交易类型为认购标的公司增发股份，即珍宝岛投资人民币 40,000

万元，认购标的公司增发的 138,879,035 股股份，占特瑞思增资扩股后总股本的

16.6665%；龙鹏投资将其对特瑞思享有的 62,023.73 万元债权转换为标的公司的

215,344,905股股份，占标的公司增资扩股后总股本的 25.8429%。 

（二）本次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具体情况 

成立时间：2010 年 11 月 16 日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中外合资、未上市） 

注册地址：浙江省湖州市红丰路 1366 号南太湖科创中心三楼 1207 

法定代表人：YOULING WU 

注册资本：22,567.8432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物创新药和生物类似药的研发，技术转让和技术咨询，货物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 

本次投资交割前后标的公司的股东及其持股结构: 

序号 股东方 
持股比例（%） 

（投资交割前） 

持股比例（%） 

（投资交割后） 

1 宁波济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0858 8.5231 

2 温州玖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6113 2.8739 

3 宁波生洲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815 1.0241 

4 宁波迪林凯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6047 4.7679 

5 电联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2598 0.6120 

6 宁波永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524 0.7725 

7 
TRANSCEND BIOPHARMACEUTICAL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17.2679 4.6767 

8 宁波生科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1697 1.9418 

9 宁波元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178 0.7902 

10 宁波通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4747 1.2119 

11 宁波和之元生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495 0.5551 

12 宁波创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333 0.6049 

13 YOULING WU 0.6916 0.2706 

14 宁波济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3762 



15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16.6665 

16 虎林龙鹏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25.8429 

17 赢谷科技有限公司 - 2.0833 

18 湖州宏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 2.9166 

19 湖州赛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8.3233 

20 上海冠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14.1665 

合计 100 100 

 

浙江特瑞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是由海外归国专家吴幼玲博士领导的海外归

国人士联合浙江民营企业家创立的生物制药企业。本次投资前公司第一大股东为

宁波济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成立于 2015 年 9 月 17 日，注册资本

7,565 万元人民币，执行事务合伙人为王学超。除包含中国市场外，特瑞思还面

向全球市场，包括欧美主流医药市场，致力于研发和生产质量优越，价格符合患

者购买能力的癌症治疗单抗药物，是一家集研发和商业化生产为一体的创新生物

制药企业。 

特瑞思位于浙江省湖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研发和生产基地一期占地面积

150 余亩,拥有中国首家符合国际 cGMP 标准的大型商业化生物药生产基地，突破

了中国单抗药物工艺放大、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瓶颈，具有成本优势，同时还为国

内和国际的合作伙伴提供 CDMO 服务，为企业提供高效、灵活的解决方案。 

特瑞思拥有高价值的产品管线，11 个在研创新药和生物类似药产品，3 个产

品获批临床（I/III 期）。公司产品技术领域涉及靶向治疗、单抗偶联（ADC）、

癌症的免疫治疗、双特异性抗体、纳米抗体等，具有较强的核心竞争力。 

TRS003 项目为贝伐珠单抗生物类似药，其治疗领域涵盖多种恶性肿瘤（非

小细胞肺癌、结直肠癌、肾癌、卵巢癌、胶质母细胞瘤、肝癌等）。TRS003 项目

获得 FDA 的高度评价，由于其高度类似的属性，是全球第一个被美国 FDA 批准做

可互换 III 期临床试验的生物类似药，并且同意 70%的患者来自于中国（全球首

例）。现正在开展国际多中心 III 期临床试验，计划于 2022 年美国申报上市。 

TRS004 项目为曲妥珠单抗生物类似药，曲妥珠单抗为治疗 Her2 阳性乳腺癌

和胃癌的基石用药。TRS004 项目已获批美国临床，准备启动 I 期临床试验。完

成 I 期临床实验后，将按照可互换生物类似药开展 III 期临床试验，计划于 2023

年美国申报上市。 

TRS005（抗 CD20-ADC）项目为自主创新产品，获国家科技部重大新药创制



专项支持，纳入特殊审评通道。用于复发耐药非霍奇金淋巴瘤晚期病人的治疗。

在 I 期临床阶段已经显示出较好的疗效，今年 8 月将扩展为 II 期临床，II 完成

后申报有条件上市。TRS005 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有望成为第一个上市的抗

CD20-ADC 产品，计划于 2022 年中国申报上市。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 

(未经审计) 

总资产 823,841,894.67 835,725,024.16  

净资产 -319,566,049.91 -367,957,225.73  

营业收入 4,587,550.05 0 

净利润 -151,630,630.04 -48,391,175.82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财务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沃

克森国际评报字（2021）第 0813 号）。本次评估以 2021 年 2 月 28 日为评估基准

日，最终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具体评估结论如下：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2 月 28日，浙江特瑞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纳入评估

范围内的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82,767.90 万元，评估值 176,860.57 万元，增值额

为 94,092.67 万元，增值率为 113.68%；负债账面价值为 117,113.80 万元，评

估值 111,784.28 万元，减值额为 5,329.52 万元，减值率 4.55%；所有者权益账

面值为-34,345.90 万元，在保持现有用途持续经营前提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65,076.29 万元，增值额 99,422.19 万元，增值率为 289.47%。。具体各类资产的

评估结果见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流动资产 5,876.14 5,876.14 0.00  0.00  
非流动资产 76,891.76 170,984.43 94,092.67 122.37 

固定资产净额 13,645.52 15,612.23 1,966.71 14.41 



在建工程 50,921.65 51,865.62 943.97 1.85 
无形资产 2,371.56 103,506.58 101,135.02 4,264.50 
开发支出 9,953.03 0.00  -9,953.03 -100.00 

资产总计 82,767.90 176,860.57 94,092.67 113.68 
流动负债 111,784.28 111,784.28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5,329.52 0.00  -5,329.52 -100.00 
负债合计 117,113.80 111,784.28 -5,329.52 -4.55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34,345.90 65,076.29 99,422.19 289.47 
 

本次评估增值最大的为无形资产科目，其中纳入评估范围无形资产-其他科

目的具体内容为被评估单位自主研发的3 条管线，即TRS003、TRS004、TRS005 

项目。除TRS003 项目截至评估基准日开始资本化处理外，TRS004 和TRS005 

项目均为费用化处理，增值原因主要为：(1) TRS004 和TRS005项目历史时期

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费用约9,417.54万元，但均作为期间费用费用化处理，未形成

企业的资产；(2)研发管线具有投资高、收益大、风险高等特点，价值体现在研

发成功后药品上市的销售收益，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对企业自主研发的3 条管线

进行评估，考虑了其获利能力。 

非流动负债评估为 0，是由于递延收益为被评估单位获得的专项补助款，无

需偿还仅需缴纳企业所得税即可，而被评估单位在收到补助时一次性确认收入并

已缴纳税款，故评估值为 0。 

本次交易以评估结果6.5亿元为基础，按照原股本折合标的公司注册资本每

股价格为2.8802元，各方增资均以该价格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交易价格 

本次投资涉及投资总金额为人民币 1,750,030,000 元，标的公司本次增发新

股 607,606,194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2.8802 元。 

（二）支付方式 

本轮增资各方以相同价格出资。 

1、珍宝岛投资人民币 40,000 万元，以每股人民币 2.8802 元的价格认购标

的公司增发的 138,879,035股股份（占标的公司增资扩股后总股本的 16.6665%）； 

2、龙鹏投资按照每股人民币 2.8802 元的价格，将其对标的公司享有的

62,023.73 万元债权转换为标的公司的 215,344,905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增资扩

股后总股本的 25.8429%）； 



3、湖州宏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7,000万元，以每股人民币 2.8802

元的价格认购标的公司增发的 24,303,831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增资扩股后总股

本的 2.9166%）； 

4、赢谷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5,000 万元，以每股人民币 2.8802 元的价

格认购标的公司增发的 17,359,879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增资扩股后总股本的

2.0833%）； 

5、湖州赛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标的公司享有的

19,976.27 万元债权，按照每股人民币 2.8802 元的价格转换为标的公司的

69,357,117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增资扩股后总股本的 8.3233%）； 

6、上海冠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投资人民币 34,000 万元，以每股人民币

2.8802 元的价格认购标的公司增发的 118,047,180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增资扩

股后总股本的 14.1665%）； 

7、原股东宁波济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每股人民币 2.8802

元的价格，将其对标的公司享有的 3,500万元债权转换为标的公司的 12,151,916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增资扩股后总股本的 1.4583%）； 

8、宁波济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按照每股人民币 2.8802 元的价

格，将其对标的公司享有的 3,303 万元债权转换为标的公司的 11,467,936 股股

份（占标的公司增资扩股后总股本的 1.3762%）； 

9、原股东 YOULING WU 将其对标的公司享有的 200 万元债权，按照每股人民

币 2.8802 元的价格转换为标的公司的 694,395 股股份（占标的公司增资扩股后

总股本的 0.0833%）。 

（三）支付期限 

投资方以现金认购股份的，按照本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及付款期限缴足出资：  

1、珍宝岛需在本协议生效后 10日内向标的公司支付投资金额 50%的首期增

资款。 

2、在标的公司完成工商变更后 6 个月内，由特瑞思发出二期缴款通知书，

珍宝岛在收到二期缴款通知书的 15 日内支付投资金额 50%的第二期增资款。 

龙鹏投资以债权认购股份的，自本协议生效且标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同意本

次投资之日起即视为缴足出资，同时，用于出资的原债权视为已清偿完毕。 

（四）交付或过户时间安排 



本轮投资方支付首期增资款后便获得股东身份，按照实际到位资金形成的股

份比例享受股东表决权及分红权。 

以债权出资方式认购股份的投资方，自本协议生效且标的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本次投资之日起，取得标的公司对应股份。 

标的公司应于首期增资款到位之日起 10 日内办理完成本次增资扩股的工商

登记手续，并包括珍宝岛、龙鹏投资提名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商备

案手续。 

（五）合同的生效条件 

投资方进行本次投资以下列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或被珍宝岛书面豁免为前提

条件： 

1、珍宝岛已完成对标的公司的尽职调查，且其结果令珍宝岛认可。 

2、相关方已就本次投资签署了所有必要的交易文件。 

3、标的公司已就本次投资履行了所有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作出批准本次投资及相关交易安排的股东大会决议、批准为本次投资而修订的标

的公司章程或章程修正案的股东大会决议。 

4、标的公司已就本协议附录一列明的债务与相关方签署令珍宝岛认可的补

充协议，明确终止相关权利义务安排，并向珍宝岛交付了上述全部补充协议。 

5、各方承诺，本协议构成本协议各方对本协议项下事宜的完全一致的协议

及认可，并替代此前各方及其相关方就投资标的公司事宜所作出的任何其他书面

及口头的协议或其他文件。 

6、标的公司已经与所有附录四中的人员签订内容和格式为珍宝岛所接受的

劳动合同/聘用协议/顾问协议、保密、不竞争和知识产权保护协议。 

7、投资方已按相关法律、法规和其各自章程的规定，就本协议项下投资行

为履行了必要决策程序并获得相关部门或上级单位的批准（适用于非自然人投资

方）。 

8、保证人及/或标的公司原股东在本协议中所作的陈述和保证保持真实、准

确和完整，且本协议所含的应由保证人及/或原股东于完成日之前遵守或履行的任

何承诺和约定在所有实质性方面均已得到遵守或履行。 

9、标的公司未发生单独或共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一项或多项事件，包括但

不限于可能对标的公司生产或经营活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或其他法律



程序。 

10、其他非关联方需满足的条件。 

（六）本次投资后的公司治理 

本次投资后龙鹏投资为标的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25.8429%，珍宝岛

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 16.6665%。 

本次投资交割后，标的公司的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其中：湖州赛瀚有权

提名二（2）名，珍宝岛有权提名一（1）名，龙鹏投资有权提名一（1）名，YOULING 

WU有权提名一（1）名。董事长由珍宝岛提名董事担任。 

在本次投资交割后，标的公司的监事会应由三（3）名监事组成，其中：珍宝岛

有权提名一（1）名，湖州赛瀚提名一（1）名，职工代表监事一（1）名。 

在本次投资交割后，标的公司的财务总监应由珍宝岛推荐、并由标的公司董事

会聘请。 

（七）生效时间 

本协议须经自然人一方本人签字，企业一方由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或其

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文首载明的日期起成立，并于珍宝岛的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生效。 

（八）违约责任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其在本协议及协议附件中的保证、承诺、义务，或本协

议的任何条款，即构成违约。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采取补正措施、继续履行义

务、赔偿损失等方式承担违约责任。 

违约方根据本协议之约定承担的违约责任不足以弥补守约方由此产生的损

失的，还应继续承担赔偿责任。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此次认购特瑞思增发股份，进军生物药领域，是珍宝岛战略转型和国际

化接轨的重要举措，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为公司未来发展奠定良好基

础。 

2、公司 2021 年一季度货币资金余额 9.56 亿元，公司现金流充足，可满足

本次股权投资 4 亿元，首次支付 2 亿元后不影响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销售回

款稳定，可满足后续投资 2亿元资金。 

3、为进行本次投资之目的，各方就标的公司的整体价值进行了评估和友好



协商，各方一致确定并同意标的公司的本次投资前估值为人民币 6.5 亿，按照原

股本折合标的公司注册资本每股价格为 2.8802 元，各方增资均以该价格进行，

交易价格公允。本次交易是公司与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龙鹏投资共同对特瑞思

的投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

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4、本次投资金额相对较高，投资效果依赖标的公司后续药品研发进展，药

品的研发周期长、投入金额大，研发具体进展受政策等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程序 

2021 年 6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闫久江先生回避了该议案的表

决，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我们认为，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形成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

战略布局需要，以专业的独立第三方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价值为定价依据，定价

原则公开、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综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到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独立意见：1、本次交易为公司与公司持股 5%以上大股东虎林龙鹏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共同投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次投

资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闫久江先生在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已回避表决。本次

董事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2、本次关联交易是为实现公司由中药向化药、生物药延伸，进一步落实公

司对生物药产业的战略布局而进行的必要性、合理性的投资，符合公司发展的长

远利益及全体股东的利益。3、本次交易标的的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

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为依据，由双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交易价格

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4、此次交易的评估

机构及其经办资产评估师与公司、关联方均无关联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综



上，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本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形成的关联交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程序进行，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4、监事会意见 

此次公司与关联方共同投资是公司布局生物药产品管线的需要，符合公司长

远发展的战略目标。该交易定价依据为独立第三方出具的评估报告，交易决策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

的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公司此次与关联方共同投资认购浙江特瑞

思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

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本关联交易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未发生过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6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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